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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００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７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作为乙方）与

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政府（作为甲方）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签署了《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战略合作协议”或“本协议”），本公司拟将武汉市东

西湖区作为中部战略基地，聚集空调与家电等主要产业，吸引上下游企业

落户，形成公司在中部的研发基地、生产基地与品牌基地。 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战略合作协议主体

甲方：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政府

乙方：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战略合作背景

武汉市作为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 在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中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武汉市发展的大格局中，东西湖区政府明确提出

２０１５

年全区工业总产值突破

２０００

亿元，实现工业“倍增计划”，成为武汉市新的

重要经济增长极。在新的发展阶段，本公司作为全球性规模经营的消费类

电子企业， 公司的发展战略将向中部倾斜， 优先在东西湖区聚集产业资

源。 根据东西湖区工业“倍增计划”，公司拟以东西湖区为中部总部基地，

逐步建立中部销售物流中心与品牌推广基地，逐步建立产业集群。 “十二

五”期末，公司产业集群在东西湖区的年产值力争达到

３００

亿元（其中带动

上下游企业产值约

１１０

亿元）。

三、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将聚焦家电产业（包括空调、冰箱、洗衣机等）在东西湖区建立中

部重要生产基地、中部销售物流中心及品牌推广基地，助力提升武汉市的

家电产业链竞争优势，东西湖区政府将对

ＴＣＬ

家电产业给予全力支持，并

提供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其中，公司计划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再投入

３－５

亿元扩大

ＴＣＬ

空调武汉基地的产能， 计划形成年产空调

３５０

万套的能

力；公司拟建立研产销一体化体系的

ＴＣＬ

冰洗武汉基地项目（主要生产冰

箱、洗衣机），重点发展“节能、高效、高端”冰箱与洗衣机产品，争取

２０１５

年

冰箱与洗衣机年产量各达到

３００

万台，该项目优先落户东西湖区，规划用

地约

７００

亩；公司还拟组织建设

ＴＣＬ

家电产业武汉配套工业园，规划用地

约

６００－８００

亩，计划发挥品牌企业“领头羊” 效应，吸引上下游的家电主流

零部件供应商落户，并积极协调瑞智压缩机优先在东西湖区投资建厂。

公司还将在金银湖区域投资建设

ＴＣＬ

·国际

Ｅ

城。 该项目占地约

１１６０

亩，其中张柏路东侧地块为

１６０

亩，环湖中路北侧地块为

１０００

亩。

ＴＣＬ

·国

际

Ｅ

城将打造集高端科技研发、商务办公、休闲娱乐与低碳居住为一体的

生态智慧新城， 建成后将吸引

ＴＣＬ

研发部门以及上下游约

３００

家企业进

驻。

四、战略合作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 使公司可以充分融入武汉市地方经

济建设，提升公司在中部地区的生产规模以及向相关产业的渗透发展，形

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有利于本公司产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有效提

升行业竞争力，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五、其他说明

１

、本协议为双方战略合作的框架性协议，在开展具体合作业务时，将

由甲、乙双方派出工作专班，开展项目前期工作，将上述项目具体投资协

议逐步落实并签订相关协议。

２

、目前有关工作正在积极筹划当中，待形成正式合作项目时，公司将

按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并及时披露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ＴＣ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０７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２５

证券简称：长园集团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尚须经最终核

算，可能与最终公告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１

、业绩预告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预计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净利润

与去年同期相比较，情况如下：

项 目 变动比例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增长

８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下降

９．８％

注

：

①

报告期内

，

摊销的期权费用为

９７１

万元

；

②

报告期内

，

出售股票的收益为

７

，

３１８

万元

。

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财务数据为准；

３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审计机构审阅或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

，

１６３．６０

万元

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７

，

５４３．５７

万元

三、业绩变动原因

报告期内，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出售光迅科技、和而泰股票的收益，

扣除非经济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下降主要原因是摊销了期权费用。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伊利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８７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０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约

１００％

以上，具体数据以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财务数据为准。

３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４４

，

７２４

，

０９６．８６

元。

２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２２

元（按总股本

１

，

５９８

，

６４５

，

５００

股计算）。

３

、上年同期业绩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三、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快速增长以及投资收益 （股权转让收益）

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等因素所致。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本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得出，具体财务数据请

以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新兴铸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７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０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新兴铸管新疆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与新

疆金特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新疆金特”）签署了《新兴铸管新疆有限公司

（简称“铸管新疆”）增资协议书》。 该事项业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本次增资概述

铸管新疆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现持有其

６７％

的股份，新疆金特持

有其

３３％

的股份。目前，铸管新疆正在全力争取当地矿产资源的配给和拟建新

疆钢铁产业基地的前期准备。 鉴于以上工作需要大量的资金，其现有

５

亿元的

注册资本无法满足项目获准后建设的需要，为此公司与新疆金特同意按出资

比例向铸管新疆增资

５

亿元，其中本公司增资

３．３５

亿元，新疆金特增资

１．６５

亿

元。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

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新兴铸管新疆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

新疆金特为本公司相对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４８％

的股权。根据相关

规定，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企业名称：新疆金特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３

、住所：新疆和静县铁尔曼区

４

、法定代表人：程爱民

５

、注册资本：陆亿元人民币

６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５２８０００６０００００３３

７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８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钢、铁、水泥、玻璃的制造与销售；铁矿石开

采、销售。 一般经营项目：建筑材料销售；农业种植。

９

、与本公司关系：金特股份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股比例为

４８％

。

１０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金特股份总资产为

３７３

，

５２７．８５

万元，总负债为

２５７

，

７７１．５４

万元， 净资产为

１１４

，

０３８．７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实现营业收入

１５４

，

０１６．４９

万元，营业利润

７

，

６８８．５８

万元，净利润

５

，

７３３．７９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三、标的企业情况

１

、企业名称：新兴铸管新疆有限公司

２

、住所：巴州和静县东归大道

３

、法定代表人：程爱民

４

、注册资本：五亿元人民币

５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６

、经营范围：矿产品加工、销售；焦炭、焦油、离心球墨铸铁管、新型复合

管材、建材的销售

７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

８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５２８２７０３００００６２０

９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股比例为

６７％

。

１０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铸管新疆的总资产为

６

，

２７９．４７

万元，总负债为

１

，

２７９．４７

万

元，净资产为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２０．３８％

；

２０１０

年，铸管新疆未进行生

产经营活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铸管新疆的总资产为

５８

，

０７６．６６

万元， 总负债为

８

，

０７６．６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１６．１５％

；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铸

管新疆主要进行项目建设的前期工作，未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四、协议主要内容

１

、 本公司与新疆金特按出资比例向铸管新疆以现金方式增资

５

亿元，其

中本公司增资

３．３５

亿元，新疆金特增资

１．６５

亿元。 增资分两期实施：一期增资

３

亿元，其中本公司增资

２．０１

亿元，新疆金特增资

０．９９

亿元。 二期增资

２

亿元。 其

中本公司增资

１．３４

亿元，新疆金特增资

０．６６

亿元。

２

、双方增资计入铸管新疆注册资本，铸管新疆注册资本一期增资后增加

到

８

亿元，二期增资后增加到

１０

亿元。

３

、本协议书签署后

５

日内，双方的一期增资汇入铸管新疆基本账户。 二期

增资视铸管新疆资金使用状况由铸管新疆与双方协商注入。

４

、双方将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修改铸管新疆公司章程，有关工商变更登记

（备案）事项由铸管新疆办理。

五、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将进一步增强铸管新疆资本实力，有利于加快铸管新疆计划投

资建设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促进在新疆地区的资源配置及业务拓展，获得

满意经济回报，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增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８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Ｌ２１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

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约

５０

万元

－ ８７４９．８

万元

４３

，

７４９．１

万元 减少

：

８０％－１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０１

元

－ ０．１２

元

０．５８

元 减少

：

８０％－１００％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受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结算商品房销

售收入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份公司业绩具体数据， 公司将在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

告中予以披露。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９

证券简称：安泰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１，８４７，１０９，８５８．８０ １，５９７，２０６，７３４．２７ １５．６５％

营业利润

１７３，０１６，５６３．２３ １１０，７４３，９７５．３７ ５６．２３％

利润总额

１７４，０４３，９０５．４９ １１２，９７９，１４０．８４ ５４．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５，８４５，４１３．０８ ８４，５７７，２５２．３０ ４８．７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４７１ ０．１０５３ ３９．６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１６％ ３．４９％ ０．６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６，１１８，６１９，１６１．２７ ５，３９８，０２０，１８４．０７ １３．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３，１１２，１６６，６４６．２４ ３，０４７，９６３，３６８．８９ ２．１１％

股 本

８５８，８８５，０４８．００ ８５４，８７３，７４８．００ ０．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３．６２ ３．５７ １．６３％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公司经营业绩稳步提升，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分别同比增长

５６．２３％

、

５４．０５％

、

４８．７９％

、

３９．６９％

，主要原因是公司根据“十二五”发展战略与规划及年初制定的经营

计划，进一步强化主营业务，调整产品结构，扩大高端市场占有率，高附加值

产品销售比例增加，规模效益得到发挥。 在采购、生产等各环节深化精益管

理，控制成本措施到位，有效提升了公司运营质量和盈利水平。

三、其他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业绩具体数据，将在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３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运用公司固有资金申购旗下开放式基金的公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管理办法》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管理公司运用固有资金进行基金

投资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９６

号）的相关规定，现就金鹰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运用公司固有资金进行开放式

基金投资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本公司拟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开始的

１０

个交易日内通过代销机构申

购旗下金鹰红利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２

）

１０００

万元以及金鹰行业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３

）

２０００

万元，并按照上述基金基金合同及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支

付申购费用。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 公司章程以及基金合同及招募说

明书等法律文件的有关规定，遵循谨慎、稳健、公开、公平的原则进行投

资，严格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４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泰信中证

２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

银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签署的相关协议，上述三家机构将开通泰信

中证

２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９００１０

）的代销业务。

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起，投资者可在宁波银行、招商证券、银河证券指定网

点办理泰信中证

２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申购和赎回等业务，进行相关

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５９８８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５６６

网站：

ｗｗｗ．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

、宁波银行

客服电话：

９６５２８

，

９６２５２８

（上海地区）

网址：

ｗｗｗ．ｎｂｃｂ．ｃｏｍ．ｃｎ

３

、招商证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４

、银河证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９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０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证券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业绩快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发证券”）的第一大股东，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６２５

，

０７７

，

０４４

股，

占其总股本

２４．９３％

。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广发证券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报表）如下：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３２７

，

０８０．０２ ３６３

，

３２８．３２ －９．９８％

营业利润

（

万元

）

１７０

，

８２５．０５ ２１２

，

１３３．７２ －１９．４７％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１７２

，

０１５．６６ ２１６

，

７２１．２７ －２０．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

万元

）

１３４

，

３０２．５０ １６３

，

９６３．９０ －１８．０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５４ ０．６６ －１８．１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８３％ ９．９７％

下降

３．１４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总资产

（

万元

）

７

，

０２８

，

３９６．６７ ９

，

５９４

，

６５８．０１ －２６．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

万元

）

１

，

９４９

，

７９９．８９ １

，

９４０

，

１２１．７３ ０．５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７．７８ ７．７４ ０．５２％

上述数据为广发证券初步核算数据且未经审计，可能与最终核算的财务

数据存在差异，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 经估算，上述数据对本公司投资收

益的影响约为

３３

，

４８１．６１

万元。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４日

证券简称：天音控股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２２

号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６

月

３０

日

）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６

月

３０

日

）

增减变动

净利润 预亏

５６００

万元 至

６０００

万元

１６５，８０５，０３４．４９

元

－１３４％

至

－１３６％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５９

元至

－０．０６３

元

０．１７５

元

－１３４％

至

－１３６％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报告期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受公司调整库存产品结构及国家宏观信贷收紧等因素之影响。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有关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经营业

绩的具体数据，本公司将在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３３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２６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减持

本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接到公司第二大股东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

财创投”）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粤财创投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

统共减持本公司股票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５７％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收盘后，粤财创投持有公司

４６

，

６７９

，

６８０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１３．６０％

，仍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１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７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公告

特别提示：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

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２

号》以及《保险合

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平安

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期间的原保险合

同保费收入分别为人民币

７

，

２１９

，

０３８

万元、人民币

４

，

０７３

，

４２０

万元、人民币

５

，

６９９

万元及人民币

２９１

，

１０５

万元。

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 将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ｗｗｗ．ｃｉｒｃ．

ｇｏｖ．ｃｎ

）和本公司网站投资者关系栏目（

ｗｗｗ．ｉｒ．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上发布，提请

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Ａ／Ｈ

）：

００００６３／７６３

证券简称（

Ａ／Ｈ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１

债券代码：

１１５００３

债券简称：中兴债

１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兴通讯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获准开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监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批准中兴

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通讯”或“本公司”）筹建企业集团财务公司。 上述

事项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刊发的《关于筹建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获得批准的公

告》。

经过近

６

个月的筹建并经中国银监会审核验收后，本公司日前收到中国银监会下

发的 《中国银监会关于中兴通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１

］

２３６

号），批准中兴通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业。 中兴通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０

亿元人民币（含

２０００

万美元），由本公司

１００％

出资。

本公司将据此批复， 按相关规定办理中兴通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正式开业前的

有关手续。

中兴通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成立与正式运营后将加强中兴通讯集团的资金集中

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本集团的运营和发展提供支持和服务。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１８

股票简称：康美药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５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５

债券简称：

０８

康美债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普

宁市康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美实业”）的通知，康美实业近日将原

质押给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

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康美实业共持有本公司

６６４

，

１２１

，

１２５

股股份，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３０．２０％

，其中已质押的股份累计为

２７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康美实业持

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１．５３％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５４％

。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四日


